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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全省“双公示”数据报送情况(6月份） 

6 月份省信用平台共征集“双公示”信息 149,308 条。

其中，省市场监管局共享了全省 739 个部门（含 22 家省直

部门）的 60,171 条“双公示”信息（详见附件 1）;全国信

用信息共享平台（辽宁）征集了全省 728 个部门（含 2家省

直部门）的 89,137 条“双公示”信息（详见附件 2）。6 月

份共有 22 个省（中）直部门报送了本部门的“双公示”信

息，其中包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科学技术厅、省公安厅、

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

态环境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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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厅、省民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省应急管理厅、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省广播电视局、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、

省林业和草原局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

局、省消防局和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。 

6 月份我省根据国家新标准共向国家平台上 125,737 条

“双公示”信息。部分数据未上报国家平台的原因：一是省

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报数据中，有 22,591 条“双公示”信息

格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与省平台征集信息重复，无法上报；

二是省平台部分信源单位上报的 980 条“双公示”信息内容

不符合国家新标准，所以无法上报。对于未上报国家平台的

错误数据，已返还相关信源单位，待修正错误后，重新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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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省市场监管局共享“双公示”信息统计 

（2021.06.01-06.30） 

省直部门报送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报送部门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6 4 

2 省科学技术厅 2 2 

3 省公安厅 14 12 

4 省财政厅 1 1 

5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1 0 

6 省自然资源厅 48 36 

7 省生态环境厅 11 5 

8 省交通运输厅 4 2 

9 省水利厅 122 122 

10 省农业农村厅 39 32 

11 省商务厅 1 1 

12 省民政厅 1 1 

13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3 1 

14 省应急管理厅 82 62 

15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43 13 

16 省广播电视局 22 20 

17 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 14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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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报送部门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8 省林业和草原局 77 77 

19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53 44 

20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6 26 

21 省消防局 1 0 

22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10 10 

合计 581 474 

 

各市报送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城 市 报送部门数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 沈  阳 128 34,547 23,181 

2 大  连 129 13,156 4,411 

3 鞍  山 74 5,128 4,606 

4 抚  顺 27 156 121 

5 本  溪 35 1,228 1,043 

6 丹  东 36 714 547 

7 锦  州 47 1,270 949 

8 营  口 30 309 210 

9 阜  新 20 98 49 

10 辽  阳 28 198 136 

11 盘  锦 32 480 4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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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城 市 报送部门数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2 铁  岭 53 744 377 

13 朝  阳 47 935 645 

14 葫芦岛 31 627 429 

合计 717 59,590 37,105 

注：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辽宁）交换的部分 “双

公示”信息格式不符合国家要求的新标准，所以无法上报国
家平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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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（辽宁）征集“双公示”信息统计

（2021.06.01-06.30） 

省直部门报送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报送部门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8,873 8,834 

2 省农业农村厅 2 2 

合计 8,875 8,836 

 

各市报送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城 市 报送部门数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 沈  阳 104 
9,542 9,112 

2 大  连 172 
52,826 52,826 

3 鞍  山 95 
39,00 3,841 

4 抚  顺 28 
684 679 

5 本  溪 3 
17 17 

6 丹  东 56 
1,259 1,144 

7 锦  州 24 
1,726 1,698 

8 营  口 25 
880 853 

9 阜  新 15 
215 211 

10 辽  阳 40 
1,125 1,0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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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城 市 报送部门数 报送数据量 已报送国家 

11 盘  锦 0 0 0 

12 铁  岭 55 
574 554 

13 朝  阳 76 
6,894 6,745 

14 葫芦岛 35 
620 573 

合计 728 80,262 79,321 

注：根据省编办 2017年提供的统计材料 14个市包括县区，
具有“双公示”职能的行政部门共计 3337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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